
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

编号： （2021）079

经初步审定，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登记，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现予公告。如有异议，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

内（2021 年 6月 25 日之前）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局。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我局将予以登记。

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：红塔区康井路 11 号确权登记股

联系电话：0877-2770113

权利人 坐落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面积 建筑面积 结构 层数 旧房处理情况

张世明 玉溪市红塔区洛河乡双龙村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 530402201205JC00263F00100001 120.00 332.00 混合 3 已拆除

郭正富 玉溪市红塔区洛河乡双龙村村民委员会第一村民小组 530402201205JC00272F00100001 120.00 330.03 混合 3 已拆除

公告单位：玉溪市红塔区自然资源局

2021 年 6 月 7 日


